
1×33000KVA、1×25000KVA铬系矿热炉生产线退城入园

迁建技改项目（二阶段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4年 8月 28日，达州市宏盛电化有限公司组织有关

单位及专家召开了 1×33000KVA、1×25000KVA铬系矿热

炉生产线退城入园迁建技改项目（二阶段）竣工环境保护验

收会，参加验收会的单位有竣工验收编制单位四川众望安全

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及三位特邀专家。根据《 1×

33000KVA、1×25000KVA铬系矿热炉生产线退城入园迁建

技改项目（一期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》，并对照《建

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

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、本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报告书及批复、非重大变动论证报告等要求对本项

目进行验收，提出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项目环评批复建设内容及规模：建设 1×33000KVA、

2×25000KVA铬系全封闭式矿热炉及其配套的原料烧结系统、

原料供应系统、通风除尘系统、成品库、煤气综合利用系统、

配电系统等；建设 2×25000KVA锰系全封闭式矿热炉及其配

套的 2×10000KVA(一用一备)精炼电炉系统、原料供应系统、

通风除尘系统、成品库、煤气综合利用系统等；办公生活设

施。

实 际 建 设 内 容 和 规 模 ： 已 建 成 1×33000KVA 、

2×25000KVA 铬系 两条 矿热 炉生 产线 及配 套设施 ，



1×33000KVA铬系矿热炉生产线烧结系统、煤气净化系统及

煤气发电系统，其中 1×33000KVA、2×25000KVA铬系两条

矿热炉生产线及配套设施已验收，本次仅针对企业二阶段新

建成的 1×33000KVA铬系矿热炉生产线烧结系统、煤气净化

系统及煤气发电系统进行验收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：2015年 6月，达州市

宏盛电化有限公司委托四川省工业环境监测研究院编制完

成了《1×33000KVA、2×25000KVA铬系、2×25000KVA

锰系矿热炉生产线退城入园迁建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。

2015年 7月 27日，原四川省环境保护厅以《关于达州市宏

盛电化有限公司（原达州市金源电化有限公司）1×33000KVA、

2×25000KVA铬系、2×25000KVA锰系矿热炉生产线退城入

园迁建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》（川环审批〔2015〕

388号文）文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了批复，2022

年 11 月四川众望安全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《达

州市宏盛电化有限公司 1×33000KVA、1×25000KVA铬系矿

热炉生产线配套烧结系统和煤气发电系统技改项目非重大

变动环境影响论证报告》，经达州市宣汉生态环境局认定不

需另行环评，项目二阶段于 2022年 9月开工建设，2023年

1月竣工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：项目实际总投资 4900万元，其中环保

投资 45万元，环保投资占比 0.92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：本次验收范围为项目二阶段建设内容。

监测期间，生产线正常运行，环保设施运行稳定，生产符合

达到 75%以上，达到验收要求。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



对照项目环评、非重大变动论证报告及批复，实际建设

内容存在以下变更：①1 套 90m2步进式烧结机变更为 1 套

16m2球团竖炉烧结，②利用矿热炉产生的采用二燃室+余热

锅炉+冷凝式汽轮机发电变更为新建 1 套煤气净化系统，对

矿热炉尾气进行除尘净化，净化后煤气少部分送至球团竖炉

作为燃料利用，多余部分煤气采用内燃机发电。③煤气发电

排气筒增加脱硝系统。

根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

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环办环评函〔2020〕688号的通知，

以上变更不属于重大变更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（一）废水：项目营运期间产生的废水包括包括煤气发

电机组冷却、过滤废水、脱硫废水和生活污水，产生量为

1.78m3/d，依托厂区现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《铁合

金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28666-2012)标准限值后回用于

冲渣，不外排。

（二）废气：项目营运期间产生的废气包括烧结系统废

气及发电系统废气。烧结系统废气包括烧结原料废气及烧结

焙烧废气，烧结原料废气经过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 20m排气

筒排放，烧结焙烧废气经“布袋除尘器+双碱法脱硫”处理

后经 28m排气筒排放；发电系统废气经管道汇总后由脱硝系

统脱硝处理，脱硝系统处理后由 18m排气筒排放。

（三）噪声：项目噪声源主要为生产设备噪声及排气口

的空气动力性噪声。采用低噪声设备、设置基础减震、安装

消音器以及建筑隔声等措施。

（四）固体废物：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有收尘灰、脱硫石



膏、过滤芯及生活垃圾。收尘灰经收集后暂存于危废间内，

循环回生产线；脱硫石膏外售当地水泥厂综合利用；内燃机

配套过滤芯由厂家统一回收；生活垃圾依托现有生活垃圾收

集系统收集后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清运。

（四）地下水污染防治：本项目厂址区域无明显地下水，

不取用地下水，生产废水、生活污水不排入地下水，不会对

地下水造成明显影响。

四、验收监测结果

（一）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结果：本项目厂界噪声达到《工

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3类标准，

敏感点噪声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2类标准，根据监测结果显示，本工程厂

界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小。

（二）废水监测结果：本项目废水不外排。

（三）废气监测结果：烧结原料处理系统排气筒（20m）

和焙烧废气处理系统排气筒（28m）颗粒物、二氧化硫及氮

氧化物排放满足《钢铁烧结、球团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(GB28662-2012)表 2标准；发电系统排气筒（18m）颗粒物、

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排放满足《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(GB13223-2011)表 1标准；烧结原料处理系统排气筒（20m）

和烧结废气处理系统排气筒（28m）铬及其化合物排放满足

《铁合金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28666-2012)表 5标准；

铬及其化合物排放满足《铁合金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(GB28666-2012)表 7无组织排放标准；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

氮氧化物排放满足《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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